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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1 在「萬民之光」《教會》教義憲章中，神聖大公會議已經指出，依照福音勸

諭，對全備愛德的尋求，導源於神聖導師、基督的教訓及表率，以做顯示天國的燦爛

標記。現在討論修會的生活與規則，及其會士所發的貞潔、神貧和服從的聖願，並依

照現代環境，謀劃他們的需要。 

 自教會初期，已有男女實踐福音勸諭，立志更自由和更忠誠地追隨及效法基

督；各人依照自己的形式，度着獻身給天主的生活。其中許多人，因聖神的啟示，或

度隱居生活，或創立修會；教會以自己的權力欣然予以接受，並加以核准。因此，由

於天主的旨意，出現了各色各種的修會，至使教會，不但藉以施行了各種善工（弟

後：三，17），善盡了建設基督身體的職務（弗：四，12），而且由其子女的各種才

能而美化,就如一位為自己的丈夫裝飾好了的新娘（默：廿一，2），並藉以彰顯了天

主的各樣智慧（弗：三，10）。  

 所有被天主召喚追隨福音勸諭，並忠心實踐的人們，在各種不同的恩賜中，將

自己特別獻與天主，以跟隨那冰清玉潔而一貧如洗（瑪：八，20；路：九，58），服

從而死於十字架上（斐：二，８），救贖並聖化了人類旳基督。這樣，由於聖神傾注

在他們心中的愛情（羅：五，5）他們日甚一日地為基督及其奧體－教會－而生活

（哥：一，24）。為此，因着終身奉獻自己，與基督結合遂愈密切，聖教會的生活就

更豐富，其傳教事業也愈發達滋長。 

 為使追隨福音勸諭而獻身的卓越價值，及其在現代環境中的必要任務，給聖教

會能得更大的利益起見，本神聖公會議訂定了下面的原則。這些原則是各修會適應生

活和紀律革新的總原則，所有無聖願度共同生活之團體與在俗團體在無礙其本有性質

外，均得應用。至論總則的實行及各細則，俟在大公會議後由法定權力予以制定。 

   革新的總則革新的總則革新的總則革新的總則 

 2 修會生活適應的革新，包含繼續返回基督化生活的根源，及各修會原來的目

標，與對時代環境變遷的適應。這類革新，在聖神的策勵及教會的領導下，當依下列

原則推行之： 



 一、修會生活的最後目標，既是按照福音追隨基督，那麼，追隨基督對一切修

會，當視為最高規則。 

 二、為教會的利益起見，每一修會必須有其特別性質及職務。因此當忠心地認

清及遵從創會人的精神與固有宗旨，以及純正的傳統；這一切便是建立各修會的祖

產。 

 三、各修會分享教會的生命，凡教會在聖經、禮儀、牧靈，大公、傳教、和社

會方面的創業和計劃，各修會當依自己的性質，竭力加以協助，視如自己的一樣。 

 四、修會當督導會士，認清時代及人類的環境與教會的需要，以信德的眼光明

智地判斷當代的情況，以使徒的熱誠，更有效地拯救人類。 

 五、修會生活，既然首在促使會士隨從福音勸諭，效法基督，與天主結合，為

此當切實思攷，會士們要充沛精神革新，即使在推行外面事業上，亦當放在首要地

位，否則，現代需要的最好適應，不會產生效會。 

  

   革新的實用標準革新的實用標準革新的實用標準革新的實用標準 

 3 在任何地方，特別在傳教區，生活、祈禱、及工作方式，都當符合會士的現

代生理與心理的條件，並在各地，尤其在傳教區，應依照每個修會的性質所要求，適

合傳教事業的需要，文化的要求，以及社會與經濟的環境。 

 對於修會的管理情形，亦當依照同樣的標準，加以研究；為此，會憲、守則、

習慣、經文、儀式、及其他同類書冊，當加以適當的訂正，取消其不適宜者，使能與

本神聖公會議的文件相符合。 

  

   誰當推行革新運動誰當推行革新運動誰當推行革新運動誰當推行革新運動 

 4 有效的革新和合宜的適應，非由全會會士的合作不為功。 

 制定適應革新的規則，訂立法律，及付諸充份、明智的試行，屬於正權人的權

力，特別是修會的全體會議；但依法律規定，需要聖座或當地主教核准者除外。會長

對於有關整個修會事宜，應以適當方法，與會士商議，聽取他們的意見。 

 對於顯願修女（隱修）院的適應革新，亦可聽取聯合修會，或其他依法召集之

會議的意見。 



 不過，須牢記：適應革新的期望應寄托於謹守會憲與規則的遵行，而不在於加

增會規的條文。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修會生活的共同要素修會生活的共同要素修會生活的共同要素修會生活的共同要素 

 每個修會的會士，首先當注意：發願是答覆天主福音勸諭的召喚，因此不但死

於罪惡（羅：六，11），而且棄絕世俗，為惟一的天主生活。會士把整個生命奉獻天

主，這形成一種特別的祝聖，密切的根連於聖洗的祝聖，而由會士的奉獻完更美地表

達出來。 

 會士須知，這種奉獻既為教會所接受，就應努力為教會服務。 

 事奉天主者當潛心修德，特別當修謙遜、服從、勇毅、貞潔，以此諸德，得以

分享基督之貶抑自己（斐：二，7-8），並在精神上分享其生活（羅：八，1-13）。 

 因此，忠於自己聖願的會士，為基督擯棄了一切（谷：十，28），跟隨基督

（瑪：十九，21），以衪為惟一的需要（路：十，42），聽衪的話（路：十，39），

關心衪的一切（格前：七，32）。 

 為這緣故，每個修會的會士，該專一尋找天主，在一切之上，致意靜觀默思，

以心神結合天主，以使徒聖愛，聯合救贖工程，並努力拓展天國。 

   神修生活至上神修生活至上神修生活至上神修生活至上 

 6 實踐福音勸諭者，當在一切之前，追求、愛慕先愛了我們的天主（若壹：

四，10），並在一切境遇中，努力度其與基督隱藏在天主內的生活（哥：三，3）；由

此愛人，以拯救世界，並建立教會。福音勸諭的實踐，亦以此愛德而受到鼓勵和指

引。 

 因此，修會會士，該由教會神修的正統泉源中，以勤勉的學習，吸取祈禱的精

神，和善行祈禱。首先，每日當手執聖經，由於誦讀及默想聖經，才能『認識基督耶

穌的卓絕價值』（斐：三，8）。要依照教會的意向，心口合一地舉行禮儀，尤其是聖

體奧蹟，並由此豐富的泉源，培養神修生活。 

 在天主法律及聖祭的筵席上飽飫的人，自當友愛基督的肢體，並以子女之情，

敬愛神長，且日甚一日地與教會同生活同感覺，奉獻全力為它服務。 

 



   純靜觀的修會純靜觀的修會純靜觀的修會純靜觀的修會 

 7 在專務靜觀默思的修會內，會士以獨處與緘默，不斷祈禱、愉快苦行，奉事

惟一的天主。在基督妙身內，「每個肢體，各有不同的作用」（羅：十二，4），縱然

行動傳教工作有迫切的需要，但這些修會，常保持卓著地位。因他們給天主奉獻讚頌

的卓絕祭獻，以聖德的豐碩成果，顯耀天主的子民，並以芳表感動他們，以神秘的宗

教繁殖力使他們增多。這樣，他們是教會的榮耀，及上天恩寵的泉源。他們的生活形

式，卻須依照上述適應革新的原則和標準加以修正，但須完善地保存他們避世和靜觀

生活的固有操行。 

   從事傳教的教會從事傳教的教會從事傳教的教會從事傳教的教會 

 8 在聖教會中，有許多神職或非神職的修會，從事各種傳教事業，他們依照所

受的恩寵，各有不同的恩賜，如果服務就應用在服務上；如果是教導，就應用在教導

上；如果是勸勉，就應用在勸勉上；施與的，應該大方；行慈善的，應該和顏悅色

（羅：十二，5-8）。「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格前：十二，4）。 

 在這些修會中，傳教及慈善活動，如聖善的服務，以及教會託付他們，並以教

會名義去辦的善慈事業，都屬於修會生活的固有性質。為此，會士的全部的修會生

活，當充滿傳教精神，而全部傳教活動，則當受修會精神的陶冶。所以為使會士響應

基督的聖召，並服事其肢體，如服事基督本身一樣，則他們的傳教活動，當從與基督

親密的結合出發，藉以培養對天主對世人的愛德。 

 為此，這些修會的會規及習慣，當符合所從事的傳教事業之要求。從事傳教事

業的修會，既有各種不同形式，則其適應的革新自然亦當注意到這種區別，使會士在

不同修會中為基督服務的生活，由適合各修會的方法獲得支持。 

   保存靜觀及隱修院的生活保存靜觀及隱修院的生活保存靜觀及隱修院的生活保存靜觀及隱修院的生活 

 9 無論在東方及西方，都當忠實地保存許多世紀以來，對教會及社會有輝煌貢

獻的隱修院生活，並使其原有精神日益光明。隱修院士的主要職務，是在隱修院的範

圍內，對尊威的天主盡其謙卑而高貴的職務，或以隱避的生活獻其終身於敬事天主，

或合法地接受某種傳教事業與慈善工作。所以，在保持修會的本來性質下，須革新昔

日的有益傳統，以適應現代人靈的需要，使隱修院成為感化信友的園地。 



 同樣，如果修會由於會規或憲該從事傳教事業，而同時具有合唱日課責任，又

當遵守隱修規則的，則其生活方式，須與適合自己的傳教事業之要求相配合，惟須忠

實地保存其對教會有重大利益的生活體制。 

   非聖職修會的生活非聖職修會的生活非聖職修會的生活非聖職修會的生活 

 10 非聖職修會的生活，不分男女，構成以聖願追隨福音勸諭的完整地位。因他

們對青年的教育，對病人的服侍，以及其他應盡的職務，都有益於教會的牧靈職務，

所以神聖公會議對之極為重視，勸勉其會士堅守自的聖召，並使自己的生活適應現時

代的要求。 

 神聖公會議聲明，兄弟修會為了在自己會院中供應所需的司鐸職務，可由全體

大會決議，保持其非神職性質的前提下，選拔幾位會士晉升司鐸。 

   在俗團體在俗團體在俗團體在俗團體 

 11 在俗團體，雖不是修會團體，但它們有在世俗中追隨聖教會所承認的福音勸

諭的真正而完備的宣示。這種宣示，乃授與生活在世俗中的男女，非聖職和聖職員一

種獻身。為此，他們該特別奉獻自己，全心愛慕天主，保持其團體的特別性質，即

「在俗」性質，使為在世俗中並從世俗中傳教而產生的團體，能隨處有效地執行其傳

教的任務。 

 但該知道，除非在俗團體之成員在神事和人事雙方面，受過適當的教育，使成

為世間的酵母，以橧長基督的妙身，就不能善盡己職。所以管理人當竭力，特別培養

成員的神修，並推進更多的訓練。 

   貞潔貞潔貞潔貞潔 

 12 會士為天國（瑪：十九，12）所發的貞潔願，當視為聖寵特殊的恩賜。因為

它特別使人心無所掛慮（格前：七，32-35），使人更愛天主及眾人；因此，這是上天

恩賜的特別標記，也是會士欣然獻身於侍奉天主及從事傳事業的最好方法。這樣，他

們在眾人前，表彰由天主所立的奇妙聯婚，並在未來的世紀完全顯示：在此聯婚中，

教會以基督為惟一的配偶。 

 為此，會士當努力善守自己的聖願，信從吾主耶穌的話，依靠天主的助佑，不

要依賴自己的能力，從事克苦，謹守五官。亦不要忽略維護心身健康的本性方法。對



於妄說完全貞潔為不可能，或說有害於人格發展的謬論，不要心旌動搖；凡能誘致貞

潔於危險的一切，應以一種精神本能加以擯棄。所有會士，尤其是長上，應該記取，

會士如能在公共生活中真誠友愛，則能更易謹守貞潔。 

 善守貞潔，既深深地涉及人性內蘊的傾向，則除非經過適當的考驗，及心理與

感情相當的成熟，不可貿然去發貞潔聖願，會長也不應輕易准許。不但須告訴他們守

貞潔所能遭遇的危機，且須教導他們，為主獻身守貞，也是促進完整人格的福利。 

  

   神貧神貧神貧神貧 

 13 為跟隨基督，甘心神貧是今日特別為人重視的標記，會士當勉力遵守之；如

果需要，且應以新的方式表示出來。它使會士分享基督的貧窮，衪本是富有的，為了

我們卻成了貧窮的，好使我們因着衪的貧窮而為富有的（格後：八，9；瑪：八，

20）。 

 對會士的神貧，在使用事物上，服從長上還不夠，會士必須在實際上及精神方

面都守神貧，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瑪：六，20）。 

 會士在自己的職務中，當知道自己亦該遵守勞動的公律，以求自己生活及事業

所需的財物，擯除一切不必要的顧慮，將自己托給在天大父的照顧（瑪：六，25）修

會的會憲可准許自己的會士，放棄已得或將得的遺產。 

 修會本身，依照各地情形，設法表示出團體的神貧，甘心由自己的財物中，贊

助教會其他方面的需要，及救濟會士當以基督心腸去愛的貧民（瑪：十九，21；廿

五，34-46；雅：二，15-16；若壹：三，17）。會省及會院與其他會省及會院，當共

通其財物，富裕者當贊助貧窮者。  

 除了會憲與會規另有規定外，修會雖有權取得一切為生活及事業需要的財物，

但當避免一切奢華、過份營利、積財的方式。 

   服從服從服從服從 

 14 會士因服從聖願，將自己的意願獻於天主，作為犧性，因而能更鞏固而更確

實地與天主的聖意相結合；為此會士該效法基督，衪為承行聖父的旨意（若：四，

34；五，30；希：十，7；詠：卅九，9），「取了奴僕的形體」（斐：二，7），由其

所受的苦痛學習了服從（希：五，8）。會士由於聖神的推動，並因信德而服從代表天



主的長上；由長上引領，為基督去服事所有弟兄。一如基督為了服從聖父，而服事弟

兄，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二十，28；若：十，14-18）。這樣，他

們更密切地為教會服務，以圖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四，13）。  

 所以會士該以信德和愛天主旨意的精神，依會規及會憲謙卑地服從長上，用其

理智和意志的力量，以及本性和聖寵的恩賜，去執行命令，以盡託付給自己的職務；

知道自己是照天主的聖意，為建設基督的身體而效勞。這樣，會士的服從，不但不減

少人性的尊嚴，反而增長了天主子女的自由，使它成熟。 

 長上將為託付自己的靈魂交帳（希：十三，17），故在盡職時，當服從天主的

聖意，以服務弟兄的精神，執行自己的權力，表示出天主愛他們的愛情。管理自己的

屬下，當如天主的子女，尊重他們的人格，推動他們甘心情願地服從。為此，特別對

於告解聖事及良心指導，該給他們應有的自由。會長應引導會友，使他們在盡職務及

創立事業時，以積極及負責的服從，與自己合作。為此，會長該喜歡聽取會友的意

見，鼓勵他們為教會及修會的利益而努力；但當保留決定及命令之權。 

 修會會議及顧問當在管理上，善盡付給他們的責任，並依其本有方式，代表全

體會友分擔並關懷整個團體利益。 

   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公共生活 

 15 度公共生活當如最初教會的信眾，他們都是一心一德（宗：四，32），在福

音中、聖禮內、尤其在聖體內，以祈禱及同一精神的共融，恒守不變（宗：二，4

４）。會士是基督的肢體，同居共處時，論尊敬，要彼此爭先（羅：十二，10），彼

此幫助背負重擔（迦：六，2）。天主的愛藉着聖神，傾注在他們心中（羅：五，

5），修會是由天主的名義而集合的真實家庭，基督就在他們中間（瑪：十八，

20）。  

 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十三，10），愛德也是全德的聯繫（哥：三，14），

因此我們知道我們已出死入生了（若壹：三，14）。兄弟之間合一，表示基督的來臨

（若：十三，35；十七，21），因而發出偉大的宗徒能力。  

 為使會士有更密切的兄弟之誼，稱為「皈依者」、輔理修士、或有其他名稱

的，該與修會的生活及事業密切聯繫。除非環境另有要求，在修女會中，當設法同屬



一種修女。修女們，只可因事業的不同，或因天主的特別召喚，或因特殊的才能而有

區別。  

 男隱修院或非純無聖秩修會，能依其性質，照會憲的規定，准收聖職人員及非

聖職人員，他們有同樣名義，享受同樣權利，亦負同樣責任，惟由聖秩而來的權利與

責任不在此限。 

   修女修女修女修女的的的的禁地禁地禁地禁地 

 16 純靜觀的顯願修女，仍當守宗座禁地法，但得依照時代及地方的情形，聽取

女隱修院的意見，取消其過時的慣例，而加以適應。 

 其他顯願修女，由會憲當從事傳教者，則取消其宗座禁地法，使能更善盡其傳

教工作的職務，但不妨礙會憲規定的禁地法仍當有效。 

   會士會士會士會士的服裝的服裝的服裝的服裝 

 17 會士的服裝，是獻身於主的標記，該樸素、端莊、清貧、而雅觀，此外，該

合乎衛生的條件，時代和地方的環境，以及職務的需要。男女會士之服裝，凡與以上

規則不合者，則當修改之。  

   會士的培植會士的培植會士的培植會士的培植 

 18 修會適應的革新，特別在乎會士的培植。因此，非神職會士及修女在初學

後，不宜立即從事傳教的工作；他們的神修生活、傳教、教義及技術的培養，甚至已

得了學位，還應在適當的會院延長之。  

 修會生活適應現代的需要時，為避免只求外表，並為免於照會規從事外在傳教

工作的會士不稱職，當依照各人的智力及個人的性情，適當地教以今日社會生活的風

範及感受和思想的方式。實行上面各種要素協調配合的教育，能有利於會士生活的統

一。 

 會士一生，當在神修、教義及技術的修養上，精益求精，長上當竭力供給他們

進修的機會、協助及時間。 

 會長亦有責任，善於物色並勤加準備院長、神師及教授等人選。 

 

  



   創立新修會創立新修會創立新修會創立新修會 

 19 為創立新修會，當慎重考慮其需要，或至少其重大利益，及其將來發展的可

能性；不當創立無用的修會，或沒有充份銳氣的新修會。在新開教的地區，凡合乎當

地居民性情習慣，及地方風俗情形的修會生活方式，當鼓勵推行之。  

   修會事業的維持修會事業的維持修會事業的維持修會事業的維持、、、、適應及適應及適應及適應及放棄放棄放棄放棄 

 20 修會當忠誠地保持、發展自己的事業，並依照整個教會與教區的利益，要運

用適當及新穎的方法，而放棄不合本會真正精神和性質的事業，使能適合時代及地方

的需要。 

 修會當絕對保持傳教精神，並依照各會的性質，設法適合今日的環境，使在一

切民族中宣傳福音，更為有效。 

   衰落的修會及隱修院衰落的修會及隱修院衰落的修會及隱修院衰落的修會及隱修院 

 21 依照有關主教們的意見及聖座的判斷，沒有可靠希望將來再復興的修會及隱

修院，不准以後再收初學生；若可能的話，當與目的及精神不太差異而更興盛的修會

或隱修院合併。 

   修會的聯合修會的聯合修會的聯合修會的聯合  

 22 修會及自治隱修院，依照環境的適宜而經聖座的批准，若屬同一修會家庭

的，則當設法互相聯合；若有幾乎相同的會憲及習慣與精神，而特別因為會士稀少

的，則當合併；若從事同樣或相似對外事業的，則當集合。 

   高級會長會議高級會長會議高級會長會議高級會長會議 

 23 當協助聖座所立的高級會長會議或集會，因這種會議對於達到每個修會的目

標，對於有效地謀求教會的利益，對於在一個地區平均分派福音的宣傳人員，對於討

論修會的公共問題，並對於在傳教上與主教會議的聯繫及合作，都有很大的幫助。這

類會議，亦可為在俗團體設立之。   

 

 



   修會的聖召修會的聖召修會的聖召修會的聖召 

 24 司鐸及從事教育的信友，當竭力設法，適當而謹慎地選擇修會的聖召，使能

有新的發展，這正合乎教會的需要。至平日講道時，亦當時常提及福音的勸諭和修道

的地位。為父母的該以教會的習慣教育子女，並在他們心中培植及衛護修會的聖召。 

 修會可以發佈自己的消息，以助成聖召，並尋找聖召；但該明智從事，並遵守

聖座及當地主教所訂立的規則。 

 會士當記得自己的生活表率乃修會最好的介紹，也是引入進人修會的媒介。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5 所有遵從適應革新標準的修會，當努力答覆天主的聖召，及在教會中盡其適

合現代的職務。由於神聖公會議既重視修會的貞潔、貧窮及聽命的生活，而此生活的

表率乃吾主基督本身；因此將堅定的希望放在修會的既隱藏又顯明而豐富的工作上。

所以全體會士，該以完整的信德，對天主對人的愛德、對十字架的愛戴，以及對來世

光榮的期望，將基督的福音傳至普世，使大家都看到他們的見證，並使在天大父滿受

光榮（瑪：五，16）。這樣，因着至慈天主之母童貞瑪利亞的轉求：「她的生活是眾

人的表率」（聖安博，《論貞潔》第二卷，第二章，十五節），使修會日益發達，而

結豐碩有益的果實。 

  

  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教宗公佈令 
 

 本法令內所載全部與各節，均為神聖大公會議教長們所讚同。我們以基督所賦

予的宗座權力，借同可敬的教長們，在神聖內，予以批准、審訂、制定，並為天主的

光榮，特將會議所規定者，明令公佈。 

  

   

公教會主教公教會主教公教會主教公教會主教    保祿保祿保祿保祿  
        

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  

        （以下為教長們的簽署） 

 

[以上文件由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翻譯]  


